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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37 號 委員 提案第 2395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易餘、蘇治芬、黃國書、何志偉等 17 人，有鑑於

產業外籍勞工工作數年後，工作技能已達熟練，如延長工作

年限可使表現良好外籍勞工繼續留臺工作，並節省訓練成本

與時間，現行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

習得在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年，為保障不同外籍勞

工之同等工作權，爰提出「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境外資金匯回專法」，以優惠稅率吸引台商將海外資金匯回，並進行產業實質投資，讓

原本留在海外的資金，引流向國內投入建設開發、資本設廠、創投等行業，有助大幅帶動

相關產業成長的乘數效果。 

二、臺商回臺設廠將擴大人力之需求，而我國在工作期間的限制上，相關法令對外籍勞工之工

作期限多設有限制，將影響臺商回臺投資意願，為使境外資金匯回能發揮其效力，並使不

同行業別的外籍勞工其工作之平等權得以實踐，並能節省產業訓練成本與時間增加產能，

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提案人：蔡易餘  蘇治芬  黃國書  何志偉   

連署人：賴惠員  郭國文  羅致政  陳素月  陳 瑩  

江永昌  趙正宇  羅美玲  黃世杰  王美惠  

邱志偉  余 天  賴品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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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

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

為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

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但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

期間，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

，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

，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

機關、勞工、雇主、學者代

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

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

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

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

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

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

但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

習，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

件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

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年。 

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

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

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

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

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

為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

，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

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但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

期間，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

，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

，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

機關、勞工、雇主、學者代

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

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

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

許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

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

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

但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

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

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二年

，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規定。 

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

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

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

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為因應近期國際經濟情勢諸多

不確定因素，臺商確有調整投

資架構及全球營運布局而匯回

境外資金之需求，為協助臺商

重新調整全球投資布局，我國

於 108 年 7 月 3 日三讀通過境

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

例促進臺商回台，有鑑於臺商

回臺設廠將擴大人力之需求，

而我國在工作期間的限制上，

相關法令對外籍勞工之工作期

限多設有限制，將影響臺商回

臺投資意願，為此擴大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得延長境內

工作期間 12 年，經中央主管

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延長

至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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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之資格、條件、

認定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 

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

外國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

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符

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

、條件者，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

年。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

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48 

 


